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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池州市集中治理拖欠工资突出
问题提升全社会诚信水平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池人社秘〔2020〕83 号

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综合管理部，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开发区管委会党群工作局、九华山风景区社会保

障局：

现将《池州市集中治理拖欠工资突出问题提升全社会诚

信水平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。

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5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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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集中治理拖欠工资突出问题提升全社会
诚信水平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信用建设水平，按照《安徽省 2020

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》(皖信用办〔2020〕6

号)、《关于印发池州市集中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提升全社

会诚信水平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池文委〔2019〕48 号)要求，

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，不断提升全社会诚信水平，结合

我市治理拖欠工资突出问题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

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诚信建设

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培育

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加强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

会诚信、司法公信建设，深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，针对人

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诚信缺失问题，针对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

失信突出问题，加强诚信宣传教育，加强征信体系建设，加

强集中专项治理，严肃查处失信：行为，构建信用联合奖惩

联动机制，常抓不懈，久久为功，打造不敢失信、不能失信、

不愿失信的社会环境，形成全社会诚实守信、重信守诺的良

好风尚。

二、专项检查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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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、电子商务、餐饮

服务等行业为重点，突出在建工程建设项目、租赁厂房设备

从事生产经营的小微企业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企业以及

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企业。

三、专项检查内容

专项检查内容主要包括：一是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

民工工资情况、遵守最低工资规定情况；二是用人单位与农

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；三是在建工程建设项目落实《池州

市在建工程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标准化建设方案》的情

况；四是欠薪案件查处情况和依法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

罪情况；五是对欠薪违法为实施信用体系联合惩戒情况。

四、专项检查安排

（一）集中宣传和自查阶段(1 月至 6 月)。各地要通过广

播电视、报刊杂志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体，在农民

工相对集中的工程建筑领域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、电子商

务、餐饮服务等行业，开展集中宣传活动，广泛宣传解决拖

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意义，普及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

法》及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，

提高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自觉性，增强广大农民工依

法理性维权的意识，营造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良好舆

论环境。同时，要组织用人单位对本年度工资支付情况认真

开展自查自纠，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，力争将欠薪隐患化解

在基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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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执法检查阶段(7 月至 12 月)。各地要切实加强组

织领导，会同各地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，集中

力量，抽调人员，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，依托基层劳动保障

维权网络，对辖区内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

特别是对在建工程项目、租赁厂房从事生产经营的小微企

业、受疫情影响较大外贸的企业以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资

行为的企业要实行重点检查。要建立清理欠薪工作台账，实

时掌握欠薪企业、欠薪人数、欠薪金额，及时妥善处理欠薪

问题或欠薪隐患，做到欠薪问题不解决不销账，确保实现

2020 年底基本无欠薪的总体目标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

工资问题，把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作为学习贯

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，切

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。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执法检查

方案，分解落实工作任务，充实一线执法人员，认真组织执

法检查，确保各项举措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落实监管责任。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谁主

管谁负责的原则，各地要压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监管

责任，进一步健全协调解决机制，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确保

投诉“有门”。进一步夯实工作责任,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

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对监管责任不落实、组织工作不到位而

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的地区，要严格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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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肃查处欠薪行为。对存在拖欠工资问题的企业，

各地要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对拒不改正的，要责令其加付

赔偿金并处以罚款。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

配合工作，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行为，保持对

欠薪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。进一步加强对欠薪的协同监管和

联合惩戒。对克扣、无故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，或因欠薪违

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，要依规列入拖欠农民工

工资“黑名单”，并按规定对其实行联合惩戒，使其“一处

违法、处处受限”。对查处的典型欠薪案件，要向社会集中

公布，重大欠薪案件要随时公布，形成对欠薪行为的有力震

慑。


